
 

  — 1 —

 

 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

泉教安〔2015〕13 号 

 

 

关于开展校车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通知 
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，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

文体旅游局，市属各中等职业学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

为有效预防和减少涉及学校师生的道路交通事故，进一步加强

校车安全管理，配合全市开展校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统一行动，我

局决定在全市中小学校、幼儿园开展校车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。

各地各学校要联合公安交管部门以“快乐学习、安全出行”为主题，

落实好“五个一”措施，即：一次国旗下交通安全宣誓、一期交通

安全黑板报、一堂交通安全主题班会、一场交通安全知识竞赛、一

次小交警体验活动，着力深化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，上好交通安

全“开学第一课”。 通过校讯通短信平台、学校微博、微信、校园

电视滚动字幕、学校广播电台播报、LED 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广泛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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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，分发《致全市中小学师生和学生家长的一封信》，提醒校车管

理人、学生家长和学生关注校车安全、了解安全乘坐校车知识，不

断提高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现将有关校车管理和

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重点内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校车驾驶人 

1、暑期校车停运，开学重新投入使用，启用前应提前对车辆

的制动、转向、外部照明、轮胎、安全门、座椅、安全带等部件进

行检查，确保车辆安全技术状况良好，不可驾驶存在安全隐患的车

辆接送学生、幼儿。 

2、2015 年 8 月 29 日新修订的《刑法修正案》（九）正式公布，

将于 1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。其中，校车超员超速违法行为纳入刑

法约束，严禁超过核定载客人数载运学生、严禁严重超过规定时速

行驶。 

3、校车在高速公路上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80 公里，在其他道路

上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60 公里，在急弯、陡坡、窄路、窄桥最高时

速不得超过 20 公里。 

4、校车停靠时，须选择指定的停靠站点停靠车辆，并在确保

安全的情况下，组织学生依次、有序上下车辆。学生下车后，校车

驾驶人在车辆起步时应当注意观察，避免碰撞到刚下车的学生以及

附近其他行人。 

5、校车行经窄桥窄路、坡道弯路、临崖临水等危险路段时，

驾驶人应当谨慎驾驶，注意观察路况，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低速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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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，切忌盲目抢行。 

二、学校管理 

1、学校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租用具备校车许可的车辆，并与

相关校车运营企业签订安全责任书，明确校车运营企业、驾驶人、

校方的各项责任；还应配备随车照管人员随校车全程照管乘车学

生。 

2、配备校车的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，配备安

全管理人员，加强校车的安全维护，定期对校车驾驶人进行安全教

育，组织校车驾驶人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以及安全防范、应

急处置和应急救援知识，保障学生乘坐校车安全。 

3、学校应当对教师、学生及其家长进行交通安全教育，向学

生讲解校车安全乘坐知识和校车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技能，并定期组

织校车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演练。 

4、随车照管人员应当认真履行职责，学生上下车时，在车下

引导、指挥，维护上下车秩序；发现驾驶人无校车驾驶资格，饮酒、

醉酒后驾驶，或者身体严重不适以及校车超员等明显妨碍行车安全

情形的，制止校车开行；清点乘车学生人数，帮助、指导学生安全

落座、系好安全带，确认车门关闭后示意驾驶人启动校车；制止学

生在校车行驶过程中离开座位等危险行为；核实学生下车人数，确

认乘车学生已经全部离车后本人方可离车。 

5、老师应当加强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，提醒学生不要乘坐超

员车，不要搭乘低速载货汽车和三轮汽车、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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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觉抵制黑校车、黑车、违法超员车辆，发现违法接送学生的车辆

及时向公安交管部门举报。 

三、学生家长 

1、家长要落实安全监护的责任，不租用黑校车接送学生、不

租用有安全隐患的车辆，要教育子女交通安全知识，叮嘱孩子不要

校车上玩耍，注意上下车安全，并做好与校方老师、校车运营方的

对接。 

2、学生家长应当配合学校或者校车运输企业做好校车安全管

理工作，及时举报黑校车，发现学生乘坐的校车有超员等违法行为

时，要及时向公安交管部门举报并通知学校或者校车运输企业。 

四、学生 

1、在等校车时，同学们要站在规定好的等候区内等候，不要

随意玩耍，耐心等候校车，等车子停稳后再上车，不争抢、有秩序

地上车。 

2、乘车时，同学们要遵守随车照管人员的规定，系好安全带，

不要随意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窗外，更不要在车内打闹嬉戏或者

和司机师傅聊天。 

3、下车时，同学们要留意两边车辆，不要突然横穿马路，不

要在道路上站立、追逐。横过道路时，一定要注意观察两侧交通情

况，安全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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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致全市中小学师生和学生家长的一封信》 

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9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 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，市政府安办、市公安局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9 月 14 日 印发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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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致全市中小学师生和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

 

全市中小学师生、家长们： 

你们好！愉快的暑假已经过去，充满希望的新学期已经开始。

希望所有的同学们在新的学期更加进步、更加优秀，也更加安全。 

可爱的孩子们，你们是家庭的希望，也是祖国的希望。你们有

着许多美好的愿望和理想，未来你们可能是科学家、文学家、医学

家⋯⋯可是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未来所有的成功都将始于你们今

天脚下的路。我们要说的开学第一课就是——出行安全。孩子们，

你们的安全是我们大人最挂念的事情，你们应该知道，有些事情会

危及你的安全。走路时要知道，不要在道路上打闹、嬉戏和追逐，

不要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或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马路；骑车时要

知道，未满 12 周岁是不可以骑自行车的，未满 16 周岁是不可以驾

驶电动自行车，骑车时一定要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，不要骑车载人，

不要无证驾驶摩托车、汽车，不要驾驶超标电动车；乘车时要知道，

坐摩托车一定要戴好头盔，坐汽车要系好安全带，不要乘坐非法校

车、货车、拖拉机或者三轮汽车。同时，你们还要做一名“安全小

天使”，要经常提醒家长更加安全地带着你们出门，提醒他们不抢

黄灯、不闯红灯，不开车接打手机等等，将安全传递给身边最亲的

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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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劳的家长们，你们是孩子成长的“守护者”。孩子们的安全

是每位家长的最大心愿。当下，汽车社会已到来，快速增长的汽车

保有量对交通安全带来更大的挑战。为保证孩子们的平安，我们作

为家长应该提升自身的安全意识，并在日常生活中向孩子们传授交

通安全知识和规则，让孩子们懂得如何安全过马路，如何安全的乘

车和上下车，如何避开和防范可能出现的危险。家长们更应该自觉

的学习这样的知识和技能，并给孩子们以教育和训练。家长们应该

为孩子们配备带有安全功能的物品，比如一顶小黄帽，一个带有反

光标识的书包，一个合格的儿童安全座椅等等。这些都会降低儿童

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。我们还希望，家长们能够以身作则，言传

身教，在与孩子们一起过路口的时候，以自己的规范行为给孩子们

起示范作用；在每次驾乘车的时候，系上安全带、不打手机、不吸

烟、不闯灯，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良好的交通安全理念，摒弃交通

安全陋习。特别是：千万不要让孩子搭乘黑校车！ 

尊敬的老师们，你们是孩子安全的“引路人”，孩子们通过你

们的教导，能够学会主动规避危险，树立自我防范意识。以往，我

们总强调什么不能做，现在我们更需要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做。从教

会孩子认清常见的交通标识，到指导孩子安全过马路，从教育孩子

培养良好的乘车习惯，到教会适龄孩子系好安全带⋯⋯老师们，你

们是孩子眼中的权威，你们的谆谆教诲会在润物无声中引领孩子走

向更加安全的明天。 

确保孩子的出行安全一直是我们共同的心愿，为此我们自当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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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履责、忠于职守。目前我们正在开展五个阶段的集中整治行动，

公安机关集中警力在全市范围内深入细致地排查校车、接送学生车

辆，全面开展驾驶人安全教育和资质核查，坚决果断整改安全隐患，

严格监督检查学校交通安全责任制。公安机关还将严厉查处危害儿

童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，整治校园周边隐患，开展“护卫天使”行

动，为孩子创造更加安全的出行环境。 

安全是孩子们开学的第一课。希望我们携起手来，共同为孩子

们的健康安全成长撑起一片灿烂的蓝天。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          泉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

2015 年 9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